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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创银保合作新格局 

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    俞小平 

 

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，坚持以市场化方式实

现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，以“增强国力、改善民生”为使命，支持

国家基础设施、基础产业、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和国家

重点项目建设，向社会发展瓶颈领域提供资金支持，促进科学发展与

和谐社会的建设。 

为缓解并打通中小企业融资瓶颈，2004 年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

分行经过严格筛选和评审，选择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为中小

企业担保平台。双方本着“风险共担”原则，共同探索银保合作新模

式，努力创新融资模式和产品。 

4 年来，双方的合作规模不断扩大，截至 2007 年底，由深圳担

保中心向国开行深圳分行推荐并担保的中小企业业务 91 笔，累计金

额 12.9 亿元，没有出现一笔违约；合作领域逐年拓宽，从融资性担

保到非融资性担保、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，合作模式不断创新。2006

年 2 月初，担保中心提出中小企业捆绑发债的设想，得到国开行深圳

分行的积极响应，银保携手共同研究论证了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课题,

在市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的积极推动下，经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，

深圳 20 家中小企业集合发行的 10 亿元集合债券推向市场，开创了中

小企业集合发债的先河。这是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一种创新，也是银



保合作创新的成果。 


